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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于 2014年 5月 14日公布了日本专利法及其他法的部分修改法案。该修改法案将自 2015年 4月 1

日起施行。该修改法案导入了可作为保护对象的、由音乐、语音、自然界的声音等构成的声音商标。但是，

不是任何未注册的声音都能被注册。商标作为区别本公司和其他公司的标识，应该能被消费者所识别。另

外，声音商标应注意不与他人的著作权相抵触。现在，声音商标在美国、欧洲、韩国、印度等国的注册已

被认可。以下就怎样的声音可以作为声音商标得到保护作一些说明。同时就声音商标与著作权关系的注意

点也作一些说明。 

 

☆仅由声音构成的商标 

 

1. 不含歌词等语言要素的以下所示的声音商标的商标注册不被认可： 

(a) 自然界的声音･･･如刮风的声音、打雷的声音等自然界存在的声音，及其类似的声音。 

(b) 乐曲･･･被消费者认为仅仅是古典音乐、流行音乐、原创曲等乐曲的声音。例如，在电视等的广告中

作为背景音乐的乐曲。 

(c) 提高吸引力的声音･･･只不过是用于提高商品吸引力的声音。例如，“童鞋”商品，在步行时发出的吱

吱的声音。 

(d) 引起注意的声音･･･广告中为了唤起消费者的注意、加深印象而作为效果音被使用的声音。例如，“烤

牛肉调味汁”商品广告中的倒啤酒的“咕嘟咕嘟”的声音。 

 

2. 但是，声音商标已被实际使用、并被周知且消费者听到该声音就能识别其特定出处，或被创作的声音
本来就有识别力的，该声音商标的注册可以被认可。另外，当声音商标被附歌词使用、并已出名时，

由于声音本身被作为商标这一识别标识能否被消费者识别将成为问题，所以有必要留意声音商标的使

用方法。 

 

☆包含语言要素的声音商标 

 

 如果语言要素本身作为商标可以被注册、且满足类似的在先商标注册不存在等其他注册条件的，含有语

言要素的商标注册也能被认可。 

 

☆与著作权的关系 

 

 如果构成声音商标的乐曲等的声音是他人的作品，即使声音商标取得了商标注册，声音商标的使用也有

侵害著作权的可能性。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商标权利人也不能使用该声音商标。如果要使用他人完成的作

品，事前需要就作为商标的作品的使用完成著作权转让、或获得使用许可等，以对权利关系进行协调。 


